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教职工请假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管理，加强劳动纪律，维护正常工作秩

序，保证学院各项工作的有效进行，依据学校相关规定，结

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潇湘学院所有在岗职工。 

第二章  考勤与请假 

第三条  所有职工均实行坐班制，须按学校规定的作息

时间按时上、下班，不得迟到、早退、旷工。 

第四条  请假分为事假、病假、产假、婚丧假、探亲假、

进修学习假等几类。未办理请假手续、请假未准或超假不归

者均按旷工处理。 

第五条  严格执行请销假管理制度。无论请何种假，都

必须遵守先请假后离岗的原则，确因突发特殊情况，不能事

先请假的，事后应及时补假，否则按旷工处理。请假期满后

应及时回学院报到销假。 

第三章  请假类别及其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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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事假。根据相关规定，职工请事假按下列规定

执行： 

（一）教职工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因办理私事请假并被批

准的为事假； 

（二）教职工请事假必须由本人提前提出书面申请，并

按有关程序办理请假手续； 

（三）事假期限每次一般掌握在 5 个工作日以内，特殊

情况最长一次不得超过 15 个工作日，全年累计事假原则上

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 

（四）因私事假期间待遇及处理办法如下： 

1.请事假当月累计超过 7 天(含 7 天，不含公休假)的人

员，当月只发放基础性绩效工资、岗位业绩绩效工资不再发

放； 

2.年内请事假累计超过 1 个月的人员，期间停发绩效工

资，年度考核时不得被评定为优秀； 

3.年内累计事假超过 6 个月(含节假日)的人员，年度考

核为不确等次。 

第七条 病假。根据相关规定，职工请病假按下列规定

执行： 

(一)教职工凡因病需要休息，由本人持三甲医院诊断书

(公出、急诊除外)办理病假手续，并经领导审批后休假； 

(二)教职工病假期间工资福利待遇按下列办法执行： 

1.请病假当月超过 15天(含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到 1

个月的人员，当月只发放基础性绩效工资、岗位业绩绩效工



资的 50%； 

2.请病假超过 1 个月不满 6 个月，病假期间基础性绩效

工资发放 50%、岗位业绩绩效工资不再发放，年度考核时不

得被评定为优秀； 

3.请病假超过 6 个月为病休，病休期间停发绩效工资。 

第八条 产假。根据相关规定，教职工休产假按下列规

定执行： 

（一）女教职工产假天数由学校人事处计算天数为准； 

（二）女职工产假期间按出勤对待，工资(不含校内相

应津贴)照发，不影响各类先进评选； 

（三）女职工产假期满，因身体原因仍不能工作的，经

医务部门证明后，其超过产假后休假的待遇，按照教职工病

假的有关规定处理。 

（四）女职工产假期间工资福利待遇按下列办法执行； 

教职工聘岗期间在国家规定的时间内经学校批准休产

假，按照学校审批期限全额核拨绩效工资到所在单位。 

第九条 婚丧假。根据相关规定，教职工的婚丧假按下

列规定执行： 

（一）职工结婚给予本人 3 天(不含节假日)的婚假； 

（二）职工直系亲属(父母、岳父母、公婆、配偶和子

女)死亡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经所在单位领导批准，给

予 3 天(不含节假日)的丧假； 

（三）在外地的直系亲属死亡时，职工本人需要去外地



的，可根据路程远近，另给予职工路程假； 

（四）职工正常婚假、丧假期间，基本工资、校内津贴

正常发放； 

第十条  探亲假。根据相关规定，职工享受探亲假按下

列规定执行： 

（一）职工凡参加工作满一年以上，与配偶分居两地，

可以享受探望配偶的假期待遇，探配偶假每年一次； 

（二）参加工作满一年以上的职工，与父母亲不住在同

一地区，可以享受探望父母亲的假期待遇。未婚职工探望父

母的探亲假，每年一次，已婚职工探望父母的探亲假每四年

一次； 

（三）探亲假原则上应安排在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期间； 

（四）探亲的往返路费，数额在其本人月基本工资 30%

以内部分由本人自理，超过 30%部分由学校负担； 

（五）探亲往返路费报销标准为：火车为硬卧票、轮船

为三等舱以下船票、不通火车的地方只报普通汽车票。探亲

假当年办理报销事宜，过期不予办理。 

第十一条  进修学习假。 

（一）学校公派进修学习的，进修学习期间个人工资及

校内津补贴照发； 

（二）个人进修学习占用工作时间的，由个人向本部门

提出申请，经学校研究同意后方可请假。请假期间停发校内

相应津贴；请假 2 个月以内的，工资照发；超过 2 个月的，

从第 3 个月起，发本人基本工资。 



第四章  请假审批权限 

第十二条  教职工外出，半天以内向部门负责人请假；

一天以内向分管院领导请假；一天以上须同时向院长和党委

书记请假，并向所在部门负责人报备，同时填写《潇湘学院

教职工外出请假审批表》报院党政办公室。因事情紧急外出

的，应及时电话请假，返校后补办相关手续。 

第十三条  教职工外出期间，须妥善安排好相关工作，

明确代岗、代任务责任人，保持通讯畅通。如因特殊情况不

能如期返岗，须及时向院长和书记电话续假，并向党政办公

室报备，返校后及时按请假程序补办续假手续。 

第十四条  教职工因公外出期间，须严格按照预先审批

的时间、路线和相关规定开展学习、考察、参观、参会、合

作交流等活动，严禁擅自改变路线，私自探亲、访友、旅游、

观光以及组织开展与规定任务无关的活动。外出途中，因特

殊情况确需改变路线的，须及时向院长和书记请示。 

第十五条  教职工请假外出返校后，应及时向院长和书

记销假(口头报告)即可，同时向党 政办公室报告。因公外

出学习、考察、参观、参会、合作交流的教职工，返校后，

应按规定及时向分管院领导汇报外出情况。 

第十六条  在岗教职工因事、因病不能参加全校性、全

院性重要会议和集体活动的(包括每周二下午例会、教职工

集体学习)，须提前向党政办公室请假。 

第十七条  教职工应自觉遵守请销假制度，对于不按规

定履行请销假手续的，视情节轻重，将进行诫勉谈话或通报



批评；未履行请假手续外出期间致使本部门的工作造成不良

后果的，将追究该教职工的相应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之以往

有关教职工请假暂行规定与本制度不一致的，以本制度为准。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教职工请假审批表 
 

本表一式两份，一份交至学院党政办公室，一份自留。 

姓名  
所在 

部门 
 

联系 

方式 
 

工作 

代理人 
 

假 

 

别 

探亲假 

（ ） 
探亲地址      省    市   县    乡镇（街道） 

产假 

（ ） 
生育情况  

病假 

（ ） 
病由  

事假 

（ ） 
事由  

请假 

时间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共计    天 

部门 

意见 

     签字：                      盖章： 

分管院领

导意见 

     签字：                      盖章： 

学院 

意见 

     签字：                      盖章： 



 


